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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

103 年牙醫門診總額第 4次共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年 12月 23 日（星期二）14 時 00 分整 

地點：高屏業務組 11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林立人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燕資 

出席人員： 

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：孫主任委員銘隆(杜醫師世偉代)、

陳副主任委員如泰、賴副主任委員守正、趙副主任委員文琛、阮副

主任委員議賢、醫管組組長邱委員俊源、醫審組組長黃委員福傳、

資訊組組長蔡委員志明、品質組組長陳委員志賢、秘書組組長石委

員寶宏、財務組組長謝委員尚廷(賴醫師鴻文代)、審查醫師吳召集人

享穆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：丁副組長增輝、蔡專門委員

逸虹、王科長秀蕙(謝視察明雪代)、楊科長斐如、李視察金秀、施複

核專員怡如、吳建昌、游燕資、沈佩瑩、侯志遠、陳美娟、張美卉、

趙珮君、連敬業、林碧玉、陳怡伶 

列席人員： 

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         葉淑真(請假)、蔡童寧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： (略) 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區審查分會 

案由：103 年第 4 季審查意見箱輔導暨健保署移請交付輔導辦理情形。 

說明：103 年第 4 季期間共開箱 3 次(9/11、10/9、11/13)，開箱成案

院所共 21家，經委員會議討論處理結果如下： 

一、開箱日期： 103 年 9 月 11 日，意見箱討論：13 家 

1、意見箱會議成案提委員會組長會議討論：6家 

(1)組長會議成案：6 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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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署輔導：6家 

電話輔導：0家 

(2)組長會議不成案：0家 

2、意見箱會議不成案或持續追踪觀察：7家 

二、開箱日期：103 年 10 月 9日，意見箱討論案件：21 家 

1、意見箱會議成案提委員會組長會議討論：7家 

(1)組長會議成案：3 家 

到署輔導：2家 

電話輔導：1家 

(2)組長會議不成案：4家 

2、意見箱會議不成案或持續追踪觀察：14家 

三、開箱日期：103 年 11 月 13 日，意見箱討論案件：16 家 

1、意見箱會議成案提委員會組長會議討論：8家 

(1)組長會議成案：7 家 

到署輔導：3家 

電話輔導：3家 

執行 OD照相：1家 

(2)組長會議不成案：1家 

2、意見箱會議不成案或持續追踪觀察：8家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

案由：牙醫門診總額高屏分區業務推展現況。 

報告內容： 

一、簡報近期點值、103 年第 3 季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概況、本年度

專案執行情形、104 年度總額分配及計畫修正(草案)重點與展望

等事項、轉知重要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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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分會協助宣導院所配合審查注意事項新增修正內容及申報方

式、重申醫療院所應加強病人身份之查核及補助替代役役男部分

負擔方案、推動健保卡讀卡機版更 3.3 版、推廣全民健康存摺。 

決定：洽悉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推動小組 

案由：有關「牙醫門診總額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推動小組」已完成階段

性任務，104年度擬暫停本任務編組運作一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推動小組於 102 年 2 月 7日成立，並召開

第 1 次會議。 

二、103 年 1~10 月 2C 執行率 120.90%、3C執行率 79.77%，達成計

畫目標。 

三、鑒於目前申請參與本計畫院所家數與醫師數比率分別約為 65%

與 63%，且推動小組成立前(101年)2C執行率僅 81.1%，103/1~10

執行率就已達成計畫目標，2年之運作經驗，評估高屏分會有足

夠能力推動並達成年度目標值，故 104年度擬暫停本任務編組

運作。 

四、雖然暫停任務編組運作，但為協助高屏區分會達成 104年度目

標分配數(約 18,000 件)，擬改以專責窗口定期提供監測報表方

式執行，且設定 104 年度 2C執行率目標為 90%以上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牙醫特殊醫療服務推動小組 

案由：有關「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推動小組」已完成階段性任務，

104 年度擬暫停本任務編組運作一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特殊醫療服務推動小組於 102 年 1 月 24 日成立，並召開第 1次

會議。 

二、103 年達成目標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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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提升本計畫參與院所家數與醫師數比率達 15%以上，其中院所

家數比率 18.76%、醫師數比率 17.95%。 

2、 擴展 2個以上身障特殊機構服務點：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及

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玫瑰園養護所。 

三、鑒於「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推動小組」已完成階段性任

務，104 年度擬暫停本任務編組運作。推動期間採取多項措施及

修正執行一案，本小組 103.12.11 第 4 次會議決議如下： 

1、每月特殊醫療服務全身麻醉案件，擬自 104 年 1 月起回歸計畫

規定辦理。 

2、特殊醫療服務計畫之先天性唇顎裂、顱顏畸形症患者，齒顎矯

正列入事前(自主)審查快速通關案，已申辦之醫院，同意繼續辦

理，惟抽審案件審查，若有連續二次核准率未達 80％者，則令

其退場並不得再申請辦理；未申辦之醫院則停止申辦。 

3、鑒於醫療團醫師離開執業處所至身障機構進行巡迴醫療服務確

屬難能可貴，故建議持續獎勵醫療團特殊醫療服務案件，特定治

療項目代號:『非精神疾病者：極重度-FK、重度-FL、中度-FM、

輕度-FN；精神疾病者：重度以上-FE、中度-FF；發展遲緩兒童：

FX；失能老人-F?』。獎勵措施擬於共管會提案通過後，納入高屏

分區牙醫院所減量抽審辦法之醫管指標、指標項目為醫療團特殊

醫療服務案件點數≧10 萬點之院所。 

4、每年度確立參與本計畫之院所與醫療團服務之身心障礙福利機

構後，將主動函請各縣市社會局(處)、教育局(處)、衛生局(處)，

副知各縣市牙醫師公會，請代為宣傳本轄區有參與照護身心障礙

者之院所。 

5、當 16 案件申報量(人次)同期比較呈現負成長達 5%以上時，重

新啟動任務小組運作。 

四、「104年度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詴辦計畫」適用對象納入

失能老人，醫療團服務地點新增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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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度仍請高屏區分會協助擴展至少 1個老人福利機構服務據

點（經查衛福部資料僅屏東縣及澎湖縣各一家老人安養機構）。 

高屏業務組建議:為能落實特殊醫療服務之推動，除當 16案件申報量

(人次)同期比較呈現負成長達 5%以上，應重新啟動任

務小組運作外，建議亦應每半年檢討執行成效。 

決定：洽悉，另併高屏業務組建議，每半年檢討執行成效。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牙醫特殊醫療服務推動小組 

案由：請協助宣導院所確實開立收據及藥品明細。 

說明：近期本組醫務管理科辦理「醫療院所收據及藥品明細開立情形」

實地訪查作業，時有民眾反映院所未開立之問題，請高屏區分會

協助宣導院所，就醫後務必依相關規定開立收據及藥品明細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

案由：有關民眾主動提出加保身分別變更時，其就醫處理方式。 

說明：依據 103年度轄區公所年終業務研討會提問，有關具「福保」資

格民眾，雖已辦理第 5類身分加保，但因前單位未轉出致福保資

料無法即時入檔，又即使福保資料已入檔，若民眾未主動提醒辦

理健保卡連線更新，其卡片仍沒有福保註記，可能造成民眾仍以

一般身分就醫，影響權益。 

建議：請高屏區審查分會轉知院所，如有民眾就醫時主動提出身分已變

更時，請協助先執行健保卡更新，並以福保身分就醫，免收取部

分負擔，以免影響民眾權益，健保卡更新結果請轉知民眾： 

1、有福保註記者：明確告知健保卡已有福保註記，未來至其他院

所可以福保身份掛號就醫。 

2、無福保註記者：告知民眾若下次再就醫仍需主動提出身分已變

更，並請該院所協助先執行健保卡更新，至健保卡有福保註記

止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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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

案由：請協助宣導院所上VPN更新104年元旦、農曆春節期間及每月需至VPN

完成次月看診時段之登錄一案 

說明：  

一、為利民眾於元旦、農曆春節假期查詢各院所看診時段，請協助

宣導上VPN更新元旦、農曆春節期間看診時段最新訊息。 

二、另 104年度「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」減計指

標擬新增「每月完成 VPN 登錄門診時間之基層院所」項目，不

符合者，減計該院所核算基礎 4%。請分會轉知各縣市公會積極

輔導所屬會員自 104 年 1月起配合辦理，以保障會員權益。 

三、登入 VPN 路徑如下：請使用「服務項目:醫務行政」之「看診資

料及掛號費維護」功能。(詳如附件)  

決定：洽悉，請各縣市公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至VPN更新104年元旦及農

曆春節期間看診時段與每月務必完成登錄門診時間，以保障會員

權益。 

肆、討論事項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

案由：有關 104年度牙醫門診總額共管會議召開時程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原則每 3個月開會 1 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二、建議 104年會議時間，擬訂如下表： 

 高屏牙醫共管 牙醫研商議事會議 

第一次 3 月 24 日(星期二) 3 月 3 日(星期二) 

第二次 6 月 16 日(星期二) 5 月 19 日(星期二) 

第三次 9 月 8 日(星期二) 8 月 18 日(星期二) 

第四次 12 月 22日(星期二) 11 月 17日(星期二) 

臨時會  12 月 10 日(星期二) 

三、前述會議時間請各委員預留，以利會議順利召開，如遇特殊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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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頇變更會議日期時，本業務組將儘速告知牙醫門診醫療服務

高屏區審查分會及各委員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牙醫特殊醫療服務推動小組 

案由：有關新增及修訂本分區減量抽審辦法指標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鑒於醫療團醫師離開執業處所至身障機構進行巡迴醫療服務確

屬難能可貴，建議將醫療團特殊醫療服務點數達一定規模後，

納入減量抽審辦法，服務案件為特定治療項目代號:『非精神疾

病者：極重度-FK、重度-FL、中度-FM、輕度-FN；精神疾病者：

重度以上-FE、中度-FF；發展遲緩兒童：FX；失能老人：F?』。 

二、前述措施建議新增為本分區減量抽審辦法之醫管指標、指標名

稱：「醫療團特殊醫療服務點數≧10 萬點」、計算方式為：「以

季為單位，特殊醫療團服務案件(特定治療項目代號為 FK、FL、

FM、FN、FE、FF、FX、F?)，月平均申報點數達 10萬點以上之

院所(含醫院及診所)。如有停約處分、接受異常輔導與檔案分

析異常經查證屬實者，即停止本項獎勵措施。 

三、因應 104 年品質保證保留款修訂，新增指標「符合加強感染管

制：該院所依『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細則』執行且每月

申報符合加強感染管制之牙科門診診察費」，未符合者不予核發

104 年度任一項之品質保證保留款規定，全聯會擬調增符合加

強感染管制之牙科門診診察費點數。 

建議： 

一、「醫療團特殊醫療服務點數≧10 萬點」指標，自費用年月 104

年 1 月起實施。 

二、自支付標準表公告修正加強感染管制之牙科門診診察費點數實

施日起，減量抽審辦法醫療費用點數計算排除加強感染管制每

件差額點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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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高屏審查分會 

案由：有關轄區外○牙醫診所，經多次實施 OD 照相，該院所多項指標

監測仍為異常，經組長會議討論，建議再次實施OD照相三個月，

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」

第三條所稱「診療相關證明文件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102.10-12及 103.4-6二次 OD 照相期間核減率高，平均耗值、OD

占率、平均診次等仍位居前 1%(PR99)，品質不佳、尚待改善，照

相期間一過，費用點數及各項指標值又大幅增加。 

三、外○牙醫診所 103 年 7-9月電腦檔案分析 OD照相 8項指標值、

PR 值及 10201-10310 效益評估 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

案由：有關104年度新開業院所輔導管控辦法之排除地區，提請確認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3 年第 1次牙醫共管會會議決議略以：以每年第 4 次共

管會議提報最新公告不適用高額折付地區之每位醫師服務大於

1 萬人口地區，做為次年度排除地區之適用標準。 

二、 104 年度新開業院所輔導管控辦法之排除地區，以目前最新公告

(103 年 7月)為準，仍與 103年排除地區相同，如下表: 

104 年建議排除地區 103 年排除地區 說明 

1.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

執業服務計畫公告地區

，共 25區。 

2.澎湖縣馬公市(不含虎井

1.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

執業服務計畫公告地區

，共 25區。 

2.澎湖縣馬公市(不含虎井

不變 

 

 

不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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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與桶盤島)以外地區。 

3.不適用高額折付公告地

區之每位醫師服務大於 1

萬人口地區，本項符合排

除地區共 6區：湖內區、

永安區、內門區、九如鄉

、鹽埔鄉及萬巒鄉。 

島與桶盤島)以外地區。 

3.不適用高額折付公告地

區之每位醫師服務大於 1

萬人口地區，本項符合排

除地區共 6區：湖內區、

永安區、內門區、九如鄉

、鹽埔鄉及萬巒鄉。 

 

不變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 下次會議：104年 3 月 24（星期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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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 VPN 門診看診時段示意圖 

1、 採憑證登入，登入後請使用「服務項目:醫務行政」之「看診資料及

掛號費維護」功能。 

2、 自102年10月1日起，倘經本署查明或接獲民眾反映院所『看診時段』
資訊不正確，分區業務組將輔導限期改善。 

1)憑證登入 

2) 選擇「服務項目:醫務行政」之「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」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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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依序填寫表格內資料→儲存(完成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)特定節日看診時段維護：農曆春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特定節日開始前一個

月，才會出現此畫面 

 特定節日結束後，畫

面消失，不可再維護 

 

特定休診日期：當日期被點選成黑色，表示該日為特休日  

 



12 

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-看診時段及掛號費維護作業說明 

請特約醫療院所逕至 VPN(https://10.253.253.243/)登錄固定看診時段

及長假期看診時段相關資訊，操作步驟說明如下： 

一、VPN首頁/服務登入/醫務行政/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專區/依登錄需

求至下述欄位中鍵入相關資料/儲存。 

(一) 掛號費欄位：為非必填欄位，院所仍可登錄，惟相關資訊不會

連結至本署全球資訊網呈現。 

(二) 固定看診時段欄位：請院所若有更改應即時維護；其中，「備註

欄位」最多可輸入 40 個字，除個別的說明之外，如有提供急診

服務者，可於此備註說明。 

(三) 院所自訂休診日期：若院所預訂休診一段時間，可於此維護自

當月起至當年度 12 月底止之資料。 

(四) 長假期看診時段欄位(含科別)：若有 4天以上之連續假期，本

署會於假期起日至少 30天前開放此專區，並由本署各分區業務

組轉知並輔導院所協助登錄相關資訊。 

二、詳細操作說明，請至 VPN首頁/常用服務/下載專區/服務項目：醫務

行政/下載「醫務行政作業使用者手冊」。 

https://10.253.253.243/

